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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5日第三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会员管理，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有关规定，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协会是由化工（危险化学品）行业领域内的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大中专院校、咨询服务机构和有关组织自愿结成的全国性、行业性社会团体，是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
会员为单位会员，单位会员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第二章  入会条件和程序
第三条  申请加入协会的单位会员，须拥护协会章程，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遵守国家法律，维护行业诚信，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有加入本会的意愿；
（二）从事化工（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科学研究、工程设计、教育培训、咨询服务等工作的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大中专院校、工程设计、咨询服务机构和有关社会组织；
（三）在化工（危险化学品）行业领域内具备一定的影响力；
（四）积极参加本会活动，执行本会决议，履行单位会员义务。
第四条  申请入会程序：
（一）提交入会申请书：
（二）提交以下有关证明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或其他登记证书复件；
2.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单位简介。
（三）由常务理事会或者理事会授权的机构讨论通过；
（四）由本会理事会或授权的机构颁发会员证，并予以公告。
第五条  协会单位会员分为理事长单位、副理事长单位、理事单位、会员单位四个等级。
第三章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对本会工作的知情权、监督权和批评建议权；
（三）参加本会活动并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
（四）获取本会信息请求本会帮助解决技术问题的优先权；
（五）提请本会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权利；
（六）退会自由的权利。
第七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本会的章程和各项规定；
（二）执行本会的决议；
（三）按规定交纳会费；
（四）维护本会合法权益；
（五）向本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六）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积极践行行业自律公约，维护行业整体利益；
（七）积极参加本会组织的活动，为本会活动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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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会员管理
第八条  会员一经批准入会，即纳入管理，协会开始提供相应的服务，会员履行相关义务，享受应有权利。
第九条  协会建立会员联络员制度，会员应指定专人担任联络员，联络员应保持相对稳定。会员的联系人、单位名称、通信地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等发生变化时，应及时通知协会秘书处进行变更。
第十条  会员应按照《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会费管理制度》规定，于每年6月30日前足额缴纳会费。
第十二条  会员应自觉维护协会声誉，未经授权许可，不得以协会名义组织各种活动。
第十三条  会员退会须书面通知协会并交回会员证。
第十四条  会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动丧失会员资格：
（一）两年不按规定交纳会费的；
（二）两年不按要求参加协会活动的；
（三）不再符合会员条件的；
（四）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
第十五条  会员退会、自动丧失会员资格或者被除名后，其在协会相应的职务、权利、义务均自行终止。
第十六条  本管理办法经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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